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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业的发展,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也从核验制到备案制,现逐渐转向以技术服务为主。从制

度的改革,可以看出国家正在逐渐放开对建设工程的质量监管。但如何能在逐渐放开的过程中保证质量,

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是对我们的一个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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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s changed from verification system to filing system, and now it is gradually turning to technical services. From 

the system reform, we can see that the country is gradually liberalizing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owever, how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l liberalization is a new test for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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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房屋的本质是商品,但由于金额较大,涉及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巨大。因其特殊性又不能以一般商品来对

待。建筑业从城镇化进程的大建设到如今的平稳建设,也应更好

的回归其商品本质。作为商品而言,质量应是其生存之根本,但

在建筑房屋作为商品买卖过程中,由于开发企业的财力,社会地

位等因素,与大多数买受者形成了不对等的关系,及开发企业的

主导地位。所以在买受房屋后形成了维权难等问题,如何能通过

政策调控能使买受者与开发企业站在一个平等的主体地位上,

或者通过一开始的质量监管,使其质量尽可能的满足预期,减少

质量问题的发生,应是政策调控的一个方向。现就如何通过质量

监管使建设工程更好地保证质量,提一点自己的建议。 

1 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个人执业管理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落实建设各方责任,保

证质量。 

1.1建设单位首要责任 

为了完善工程质量责任体系,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住建

部近期出台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

首要责任的通知(建质规〔2020〕9号)》,通知中明确了建设单

位是工程质量第一责任人,依法对工程质量承担全面责任。但在

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作为工程项目的投资者、决策者和组织者,

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漠视工程质量,不认真履行质量责任,成

为比较突出的薄弱环节。个人认为,还应继续出台相关政策,严

格规范建设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让建设单位的项目负责人持

证上岗,且资格不应低于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这样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另外有执业资格约束,也能更好地落实建设单位的

首要责任和质量意识,防止建设单位因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漠

视工程质量。 

1.2施工单位责任 

近年,通过“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及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如签订“两书”(法人授权书、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和完

善工程质量责任标牌等措施,切实加强建设各方的质量意识。但

在实施中,施工现场项目经理不到岗等现象时有发生,根据《建

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建质

【2011】111号文第十一条规定,项目负责人每月带班生产时间

不得少于本月施工时间的80%。因其他事务需离开施工现场时,

应向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请假,经批准后方可离开。离开期间应

委托项目相关负责人负责其外出时的日常工作。针对项目经理

不在岗现象,个人觉得可以与农民工实名制平台配合使用,要求

项目部管理人员通过实名制平台签到,在日常抽查和竣工验收

时,通过查看平台系统对项目经理及其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

进行评定,对一些严重不履职人员进行处罚。另外,对其他一些

管理人员(项目技术负责人、质量、安全管理人员)也应出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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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岗时间要求,保证施工现场的技术力量。 

2 弱化部分工程资料 

工程资料是反映工程实体最终成果的重要文件,它贯穿于

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在工程施工、竣工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反映建设工程质量的重要依据。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资料与

现场严重脱节比比皆是,降低了施工技术资料的时效性和真实

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不得不说,工程资料的繁琐

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比如,一个钢筋分项,就包括钢筋的

原材料、加工、连接、安装等检验批。表面上看,是把所有的关

键环节都检验到位,但在实际中,由于所需填写的表格过于繁琐,

还需要实际的测量,耗时费力,可以说现场绝大多数都是由资料

员闭门造车自己填写。与其这样不能很好的反映实体,发生问题

也无可追溯性,不如干脆将其弱化。重点抓住重要的人和部位,

重要的分部及竣工验收可以使用云章,云章可以利用装置,把盖

章时的人及内容、甚至时间、地点保存为影像资料,利用“云”

保存,防止违规用章,发生问题也具有可追溯性。另外可以探索,

个人执业印章也采用云章,这样可以加强人员的质量意识,使在

工作中更好地履职。监管部门可以在日常监管中,或者竣工验收

时利用“云”来核对签章的人员。杜绝现在资料中存在乱签、

代签等现象。 

3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作为建设质量监管当中的一个重要手段。主要分

为责令改正,局部停工、改正,停止施工、限期改正,通报批评,

停产(停业)整顿,罚款,吊销企业资质(执业资格),对触犯刑律

追究刑事责任。这其中对于其他行政处罚大家一般容易达成共

识,违反相应法规,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但罚款是一个比较敏

感的问题。对于罚款,《建筑法》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也做了明确规定,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第六十四条规

定,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

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

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

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对于这种大额

的罚款,增大了企业的违法成本,极大的震慑违法企业。但在实

施过程中,却会因为涉及金额过于巨大而难以实行。如在检查过

程中,发现钢筋箍筋间距偏大或弯钩平直段长度不足,不符合规

范要求的行为,此时如果套用偷工减料进行处罚,难免有些金额

过大且不符合现实。但如果单纯要求其责令改正,这样企业就不

够重视,无敬畏之心。此时就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处罚措施,

使违法者对违法行为得到相应的惩罚。其实目前法律法规的实

施还存在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差,缺乏适应性。为此应进一步

完善建筑工程质量监管立法工作,制定一部针对建筑工程质量

监管的专项法律、法规,加强法律、法规的详细划分,使得各项

质量问题的管理都有法可依。 

行政处罚程序分为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简易程序主要针

对事实清楚、情节轻微、不需要调查取证的违法行为。一般程

序主要针对需要调查取证,立案处理违法违规行为的方式。而在

实际实施处罚过程中,一般程序还需要由立案、调查、审理,移

送或送达、复议、应诉或执行、结案归档等程序组成。而这些

程序如果由现场监督人员实施,难免会力不从心。即使是工作不

出现问题,由于监督工作本身会触动一些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

的利益,所以会加大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可能。建议可以把发

现违法行为与行政处罚分开实施。现场发现问题与行政处罚非

同一(批)人,这样可以增加执法的公信力,又把专业的事给专业

的人做,减少了工作的纰漏,有效降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随着国家对事业单位改革的逐步推进,工程质量监管也正

面临一个全新的征程。如何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与挑战,更好

地服务于工程质量。使工程质量监管在改革中平稳过渡,让建筑

房屋更好的回归其商品本质,又能在过程中不出现大的质量问

题。这就需要所有的监管人员共同努力,从人员素质,制度建设,

执法水平共同提升,完成这次华丽的转身。使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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